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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地方政府公務統計推動

策略
以公務統計制度彙管統計資料，並辦理應用統計，為地方政府主計機構重要工作；且產製之資料，

為中央機關基礎資料來源，其品質將影響政策推動。為協助地方政府建構完整公務統計制度，行政

院主計總處地方統計推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經規劃推動策略，並運用合宜的輔導措施，以提

升地方政府統計工作效能及資料品質。

　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統計推展中心（王科長文貞）

壹、前言

地方政府公務統計業務，

主要為彙集、檢核、整編及分

析各項重要施政統計資料，除

提供地方政府推動政務及決策

參用外，中央部會所需之地方

基礎資料，亦經由此制度產生。

本中心爰依各項業務特性及功

能，規劃推動策略，輔導地方

政府建構完整公務統計制度，

期順利推展各項業務，並發揮

統計服務功能。

貳、推動策略

一、研訂公務統計辦理事

項，以為推動核心

根據統計相關法規，以

「統計基礎制度建置」、「統

計應用業務推動」、「統計檢

核制度辦理」等三大主軸作為

推動核心，分別訂定地方政府

公務統計應辦業務，作為分項

研訂作業規範之基礎。

（一）統計基礎制度：為統計

業務權責及公務統計資

料規範之重要依據，包

含統計範圍劃分方案及

公務統計方案之訂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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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二）統計應用業務：為統計

工作之規劃管理與推展

應用，包含統計業務實

施計畫訂定及管理、公

務統計報表編報及管

理、統計資料發布、統

計資料應用及統計業務

資訊化等項業務。

（三）統計檢核制度：為公務

統計資料品質及統計工

作成效之檢核依據，包

含內部統計稽核制度及

統計工作稽核複查制

度。

二、訂定作業規範，加速

辦理成效

基於各地方政府公務統計

業務具有共通性，爰針對各項

業務性質及功能，訂定一致性

作業規範並輔導推展，以節省

行政資源。經以共通性理念，

建構資料彙管、資料編布、工

作考核、業務資訊化等 11 項作

業準則，相關準則包括處理流

程及辦理內容，並輔以實作範

例、建構資料來源平臺及教育

訓練，以加速辦理成效。

三、研析地方資料與中央

機關之關聯，並建構

檢核機制

（一）為協助地方政府落實公

務統計管理制度，提升

公務統計資料品質，本

中心爰於 103 年 7 月建

置中央機關由地方政府

公務統計制度彙集資料

項目查詢平臺（共 22

大 類 383 類 資 料 ），

作為地方政府辦理公務

統計資料管理檢核之依

據。

（二）另查中央機關除經由公

務統計制度彙編資料

外，亦藉由業務系統蒐

集施政資訊，致使地方

政府欠缺部分統計資料

提供施政參用，本中心

遂規劃建置逕由業務系

統報送中央機關，但地

方政府未彙管之重要統

計資料蒐集機制（共 3

大類 38 類資料），其

中教育類及農糧類資料

經導入共通性公務統計

資訊系統，定義資料整

編模式，產製細部統計

資料，自 103 年起按年

提供地方政府應用。

參、預期效益

一、藉共通性規範，提升

作業效能

地方政府於辦理各項公務

統計業務時，僅需按規範之細

部作業流程、處理原則及管控

機制，並參考實作範例及資訊

化作業方式，即可順利完成業

務之推動與辦理，不僅足以有

效解決行政資源不足問題，對

於提升統計工作效率亦有相當

助益。

二、連結中央及地方統計

資料，確保資料品質

地方政府公務統計方案為

重要施政資料之蒐集機制，其

規範之資料內容，包含提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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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機關應用之資料，惟查部分

地方政府之方案內容並未配合

中央機關方案同步調整。為完

整連結中央及地方統計資料，

經建構查詢整合平臺，作為地

方政府檢核管理統計資料之依

據，有助於統計資料品質及其

應用之提升。

三、建立檢核制度，掌握

辦理績效

推動建立機關內部統計稽

核制度，藉定期或不定期之查

核作業，強化業務單位間之橫

向溝通與聯繫，以確保公務統

計資料品質；另藉年度統計工

作稽核複查制度，檢視所屬機

關統計業務辦理成效，並據以

研訂輔導措施，以推展及精進

業務。

肆、推動成效

一、業務推展制度化

以共通性準則及作業模

式協助地方政府順利推動各項

公務統計業務，並輔導其配合

施政需求規劃年度重要統計業

務，依期推展及定期檢討，建

構結合計畫、執行及管考功能

之完整機制，確保業務辦理績

效。

二、資料應用即時化

藉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資

料產製、彙集及回饋機制之連

結整合，使主計機關得以掌握

及管理完整之統計資料，除確

保該機關訂定政策所需資料可

即時提供，並可應用於統計分

析及重要資料之頒布，充分達

到統計與決策整合功能。

三、業務處理資訊化

透過各項業務運作過程及

相關規範導入通用性公務統計

資訊系統之可行性評析，規劃

設計最適之資訊化應用模式及

運作模組，協助建構資訊化作

業處理程序，並推展彈性化查

詢與應用功能。

伍、結論

地方政府公務統計業務若

一味墨守成規疏於變革，終將

阻礙業務精進與推展，致使統

計功能及統計機構存在價值受

到質疑，鑑此，本中心未來仍

將持續協助地方政府推展公務

統計業務，並輔導其密切關注

社會脈動及施政議題，充分發

揮統計與時俱進之服務功能，

以滿足施政決策之需。

● 辦理「地方政府公務統計方案管理及報表編報導入資訊化說明會」情景


